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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

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

配合实施。 中国工程院将实行院士制度，是我国工程技术界

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

设立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必须从已作出重大成

就和贡献的优秀工程技术专家中选举产生。第一批中国工程

院的院士，根据统一的标准和条件，经过一定遴选程序，报

请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工程院聘任。 同时决定，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以宋健同志为组长的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负责

组织和协调建院的筹备工作。中国工程院建立后隶属国务院

，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其办事机构挂靠国家科委。中

国工程院的人员编制和事业经费，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和

财政部分别审核商定。 党中央、国务院希望，中国工程院成

立后，要广泛团结全国工程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同心同德，

开拓进取，为加速我国基础工程建设，增强综合国力，提高

国际竞争能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

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请

示国务院并党中央：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

有关人士，曾多次提出建立中国工程院问题。 全国政协七届



五次会议和中国科学院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不少政协

委员、学部委员和工程技术专家，又先后提出提案和建议。

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这一建议。曾就建立中国

工程院问题，多次作过批示。根据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批示精神，组成了专家研究小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听取

各方面人士和有关产业部门的意见，进行反复酝酿和讨论，

形成工程院的初步组建方案。现就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有关问

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 进入２０世

纪以来，工程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猛发展，在促

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显示了巨大推动力，越来越为各国科技

界和决策层所重视，纷纷采取措施以强化工程技术的地位和

作用。国际上已成立了（国际）工程技术科学院理事会，我

国曾六次应邀派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列席该理事

会，并于１９９０年正式以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名义，

申请加入该组织，但因我技术科学部不是独立的学术机构等

原因，未被接纳。成立独立的中国工程院，将有利于我国与

国际工程科学技术界的学术交流。 从国内工程技术界的情况

看，几十年来，我国广大工程科技人员发扬爱国主义和自力

更生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建设

作出了卓越贡献，成长起一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和工程

师。党和政府一向重视工程技术的作用，早在５０年代批准

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时，就设立了技术科学部。到目前，技

术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人数虽有较大幅度增加，专业覆盖面逐

渐扩大，但是，由于总名额所限，以及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特

点和要求各有侧重等原因，许多工程技术界的优秀专家仍未

能当选。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目标，在今后数十



年内，努力提高工程技术水平和研究、设计、建造能力，将

是我国面临的战略性任务。为此，大家一致认为，在我国建

立一个以工程技术专家为主体的独立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

的学术机构，对进一步提高工程技术界的社会地位，广泛调

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并发挥其整体作用，加速我国的

基础工程建设，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将产生

直接的重大影响。 二、关于组建中国工程院的一些原则 （一

）关于名称。 根据我国科技体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同时考

虑大多数工程技术专家的意见，建议我国采用“中国工程院

”这一名称。用此名称，既能简洁明了地突出工程技术的主

体地位，又能反映我国主要科学技术机构分工的特点。此外

，工程院这一名称，在国际交往中，也易于相互理解。 （二

）关于中国工程院的性质和作用。 根据我国目前和长远发展

情况，参照各国类似机构的宗旨，中国工程院是一个由我国

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

机构。工程院不具有行政的管理和决策职能，其主要任务是

：接受政府委托，对重大工程技术规划、计划和方案等咨询

；研究、讨论重大工程技术的发展问题，提出建议；团结全

国工程技术专家，推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

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与落实；开展学术

交流并代表我国工程技术界参加相应国际组织的活动，促进

工程技术领域的广泛合作。 （三）关于中国工程院成员的称

谓。 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大家认为中国工程院成员的称

谓，以称院士为好，这既与其荣誉性质相符合，又便于国际

联系，有利交流。同时建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亦改称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从目前我国科技实力和对外影响等方面情



况看，学部委员改称为院士，条件已经成熟，时机是有利的

，而且这也是长期以来全国科技界的普遍呼声。 （四）关于

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关系。 中国工程院建立

后，它与中国科学院（学部）是互不隶属、工作上各有侧重

而独立存在的两个最高学术机构，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发挥

作用。同时，许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提出，工程院建立

后，一定是注意工程技术与科学的密切结合，避免理工截然

分家；要注意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相互渗透、综合交叉的特点

，以有利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经济、社会和整体协调发展

。为此，采取相应措施，保持两院的有机联系是十分重要的

，如：在两院院士中，根据各自的标准和规定程序，允许少

数成员交叉当选，兼有两个称号；两院院士在开展重大咨询

工作和承担其它任务时，可根据需要，组织联合活动，便于

交流和互补。 （五）关于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标准和条件。 中

国工程院院士，作为国家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

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由选举产生。其标准和条件应与中国

科学院院士各有侧重，对工程院院士应特别注意其在工程技

术方面的贡献和应用成就。 凡在工程技术领域作出重大的、

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高级工程师、

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工程技术专家、学者，可被推荐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

贡献”，主要是指：在某工程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和有重大发明创造；或在重大工程设计和建设中，创造性地

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有重大贡献；或为某重要工程技术领域的

奠基者和开拓者；或在工程技术应用方面，成绩卓著者。 （

六）关于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的产生及以后的增选制度。 



参照我国首批学部委员和各国第一批院士产生的作法，中国

工程院第一批院士可根据确定的标准和条件，按照一定程序

，经过提名、协商和遴选，由筹备领导小组提出１００人左

右的拟聘名单（其中含３０名工程背景比较强的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报请国务院批准后，以中国工程院名义聘任。

在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上颁发院士证书，履行聘任手续。以

首批院士为基础，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按规定程序，再增选一

批（３００名左右）工程院院士；尔后，每两年增选一次。

到本世纪末，工程院院士的总人数，将达到比中国科学院院

士总人数更多一些。 在第一批工程院士拟聘名单中，来自产

业部门的不少于三分之二，年龄在６５岁以下的不少于二分

之一。此后的增选中，６０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二分之一。 为

保持工程院的活力和维护老年学者的健康，同时鉴于国务院

１９９０年在批准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已提出过实

行名誉学部委员制度，为此，工程院建立后，即实行名誉院

士制度。具体作法是，从召开第二次院士大会起，凡年龄达

到８０周岁的院士，自动转为名誉院士。对于少数德高望重

，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工程技术专家，也可直接授予工程院名

誉院士称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院士后，亦照此实行

。 （七）关于中国工程院的领导体制及学部设置。 中国工程

院建立后，除了不设置和不管辖各类研究、设计、开发、生

产等实体外，其性质和职能基本同于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因而从管理的隶属关系上，工程院应隶属于国务

院，为直属事业单位。为精兵简政，工程院的办事机构可挂

靠在国家科委。 中国工程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二至三人及

秘书长一人，并组成主席团领导全院工作。院长、副院长由



国务院在院士中遴选任命，实行任期制。秘书长由院长提名

，主席团聘任。 根据工程技术的不同专业领域，结合我国国

民经济建设的特点，工程院将分设若干学部。关于学部的具

体划分及其名称，将在首届院士大会上讨论商定。学部确定

后，由各学部的院士选举产生学部主任、副主任及常务委员

会，领导本学部的工作。学部主任、副主任及常务委员实行

任期制，其人事、工资、医疗关系等均在原工作单位。 三、

关于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及进度安排 筹建中国工程院，有

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为此，建议成立一个筹备领导小组

，在国务院领导下，协调和组织工程院的各项筹备工作。经

过反复酝酿、协商和征求意见，建议宋健同志任工程院筹备

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周光召、丁衡高、朱丽兰、戚元靖

、林汉雄、师昌绪同志任副组长，朱丽兰同志负责筹备领导

小组的常务工作。为便于对第一批院士人选的酝酿和遴选，

领导小组成员中，除了几位最早提出倡议的专家，主要根据

遴选工作的需要，从各产业部门挑选一些从事过工程技术工

作、比较熟悉情况、有代表性的同志参加，共４５人（名单

附后）。领导小组经批准后，即着手组织对第一批院士人选

的提名和遴选，组织起草工程院章程，酝酿工程院领导班子

人选，争取在１９９４年春夏召开第七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院士）大会的同时，举行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 为使工

程院的筹备及建院后的工作正常进行，在国家科委设立筹备

领导小组办公室。待工程院建立后，请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单独核准该院编制４０人。请国家财政拨专款１５０万元，

作为工程院筹备工作及召开第一届院士大会的专项经费，建

院后的经常费用，届时将由中国工程院向财政部提出计划，



列入国家年度财政预算。 以上报告当否，批示。 附件：中国

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名单。 国家科委 中国科学院 一九九三年

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 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宋

健 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 副组长：钱正英（女） 全国政协

副主席 周光召 中国科学院院长 丁衡高 国防科工委主任 （常

务）朱丽兰（女） 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 戚元靖 全国人大环境

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林汉雄 原建设部部长 师昌绪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特邀顾问、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成员：（以

姓氏笔划为序） 王 越 兵器工业总公司，专长雷达与通讯 系

统 王大珩 工程院倡议人之一，中国科学院空间 科学与应用研

究中心，专长应用光学 王志宝 林业部副部长 王淀佐 有色金

属总公司，专长矿物工程 韦 钰（女） 国家教委副主任，专长

生物电子学 卢良恕 农业部农业科学院，专长小麦育种 栽培 

朱尔明 水利部，专长水工结构 朱光亚 中国科协主席，专长核

物理 朱高峰 邮电部副部长 闵恩泽 石化总公司，专长石油化

工及催化剂 沈之介 铁道部总工程师，专长铁道工程设计 张 

维 工程院倡议人之一，清华大学，专长 工程力学 张光斗 工

程院倡议人之一，清华大学，专长 水利及水力发电 张凤祥 电

力部原副部长 张炳熹 地矿部科技咨询中心，专长矿订地质 陆

元九 航天工业总公司，专长惯性技术及精 密机械 林 华 工程

院倡议人之一，国家计委原副主 任 罗西北 电力部，专长水能

规划 罗沛霖 工程院倡议人之一，电子工业部，专 长电子学 

季国标 中国纺织总会 金怡濂 总参，专长计算机 周干峙 建设

部原副部长，专长建筑学与城市 规划 郑光迪（女） 交通部副

部长 侯祥麟 工程院倡议人之一，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专长化

学工程 胡启恒（女） 中科院副院长，专长自动控制与信息 科



学 赵仁恺 核工业总公司，专长核动力工程 范维唐 煤炭部副

部长 姚福生 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专长汽轮机 秦仲达 化工

部原部长 顾诵芬 航空工业总公司，专长飞机空气动力 学 徐

志坚 国务院副秘书长 殷瑞钰 冶金部副部长，专长钢铁冶金 

郭孔辉 汽车工业总公司，专长汽车设计 路甬祥 浙江大学，专

长流体传动及控制 管 德 中国民航局，专长飞行设计 潘蓓蕾

（女） 轻工总会副会长，专长食品发酵 丰炳林 船舶工业总公

司，专长水下兵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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